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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二次加压”咋摊派？业主、物业、开发商各有说法

三方齐盼分摊细则出台
本报 11 月 3 日讯 (记

者 张帆 刘遥)本报 11 月 3

日 D06 版刊登了题为《暖气

“二次加压”该由谁埋单》的

文章，对城建时代广场供暖

二次加压催生高价供暖费一
事进行了报道。开发商表

示，自该写字楼投入运营以
来，他们已先后支付了近 8

万元。目前，开发商、物

业、业主都盼望有关部门能

针对“二次加压”出台分摊细
则。

“去年冬季供暖时，二次

加压费用我们出了 5 万余元，

今年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拿出

近 3 万元支付这笔费用，”3

日，该高层写字楼的开发商城

建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

致电本报表示。据该负责人介

绍，他们也是第一次建设这种

高层商用写字楼，在建设之

初，开发公司曾考虑过冬季使
用中央空调供暖。但由于费用

高于暖气和供热效果不如暖

气两个原因，最终选择了铺设

暖气管道，但当初并没有考虑

到冬季取暖费收取居然如此

麻烦。

“我们非常希望能让业
主有暖气用。”该公司李经理

告诉记者，“ 2009 年冬季，该

写字楼首次供暖，我们垫付

了一笔加压费，每户只收了 6

元/㎡。今年供暖，在供暖率

达不到的情况下，我们在热

电公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

才保证了写字楼今冬能通暖

气”。

该楼 12 层一不愿透露

姓名的业主告诉记者，二次

加压费的支付，业主与开发
商、物业公司都不太情愿。

“像我们这样的小公司，如果

供暖成本太高，或许明年就

不在这里租房了，到时候再

出现二次加压费怎么收的问

题，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。如

果没有相关政策出台，绝对

不是长久之计。”

李经理也表示：“这笔费
用并不是小数目，开发商也不

能一直付这部分费用，希望能

尽快有个合理的说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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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沂蒙·综合

“畅通安全行”

走进服务区

为提高“畅通安全行”主
题活动的群众知情度，济青高
速公路南线沂水交警大队在

辖区开展了全方位教育。民警

在沂水停车区餐厅，利用餐厅

的电视机，向在停车区就餐休

息的广大驾乘朋友播放交通

安全宣传录像，并设立咨询

台，讲解冬季行车安全注意事

项。

通讯员 张克 杨硕 摄

本报 11 月 3 日讯 (记

者 周广聪)“老人头”是消
费者熟知的品牌。而在临沂
街头一家服装店里，一件“老

人头”的毛衣只要 49 元？3

日，记者调查发现，这些所谓

“名牌”的服饰只是傍名牌销
售。

3 日，记者在解放路一家

“老人头”服装店看到，“店内

到处都挂着“清仓处理、低价

清光”的字样，而一件毛衣的

价格只要 49 元，一件棉外套

的价格也仅 150 元。

“老人头的衣服真有这

么便宜吗？”一位市民提出了

质疑，而有的市民则说，价格

打得这么低，质量到底怎么

样心里也没有底。

3 日，记者从老人头服饰

官网上“法律维权”上看到，

打着“华伯头”、“老伯爵”以
及授权字样的衣服，是以“傍

老人头”达到误导消费者字
样，不是真正的老人头。

对此，市消协的工作人

员表示，打名牌的“擦边球”，

存在误导消费者的情况，是

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正当

竞争行为。

低价“华伯头”傍上“老人头”

消协：此举误导消费者


